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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

关于加强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

渝劳社发〔2005〕38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地方税务局，

北部新区产业促进局：

为加强我市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欠缴基本养

老保险费（以下简称“参保企业欠费”）的管理，维护职工的合法

权益，根据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、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

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清理收回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1999〕36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

发市劳动局等部门关于重庆市清理收回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的实

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渝办发〔2000〕64号）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重庆市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指导意见（试行）的

通知》（渝办发〔2005〕15号）规定,现就加强参保企业欠费管理

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破产企业的欠费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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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企业的欠费，按规定的清偿顺序追收。经人民法院裁定

确实不足清偿或完全无资产变现清偿收回的，由破产企业清算组

提出欠费核销申请，报参保地社会保险局审查，参保地劳动保障

局、财政局、地税局复查；对符合有关规定的，由参保地社会保

险局将相关资料（即附件1、附件2、附件3，以及附件4所列的其

它资料）报市社会保险局审核汇总；经市劳动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地税局审批同意后，由市社会保险局发文通知区县（自治县、

市）社会保险局（以下简称“区县社会保险局”）办理相关的核销

手续。

经法院裁定确实不足以清偿或完全无资产变现清偿收回的基

本养老保险费（含个人账户本金和利息），按规定全额核销后，

不计算参保职工的缴费年限，也不记入职工个人账户；国有（或

集体）破产企业完清职工个人账户本金和利息后，仅核销欠缴统

筹基金欠费的，按规定计算职工的缴费年限和记入职工个人账户。

欠费核销后，同时终止企业的参保关系，注销其基本养老保险登

记。

二、关闭、解体、撤销和注销工商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欠费处

理

关闭、解体、撤销和注销工商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欠费，确实

不足清偿或完全无资产变现清偿收回的，由关闭、解体、撤销和

注销工商营业执照的企业（或企业主管单位）提出欠费核销申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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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参保地社会保险局审查，参保地劳动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地税局

复查；对参保企业主体资格消失的，由参保地社会保险局将相关

资料（即：附件5、附件6，以及有权机关批准的关闭、解体、撤

销和注销工商执照的原始依据）报市社会保险局审核汇总；经市

劳动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地税局审批同意后，由市社会保险局

发文通知区县社会保险局办理相关的全额核销手续。欠费按规定

全额核销后，不计算参保职工的缴费年限，也不记入职工个人账

户，同时终止企业的参保关系，注销其基本养老保险登记。

三、对当年未申报职工工资总额且连续12个月当期未缴费企

业的欠费处理

区县社会保险局将其欠费期间的缴费基数按照数据维护的规

定，填制《重庆市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基数维护

报批表》（附件7）和《重庆市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

费基数维护明细表》（附件8），报当地劳动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地

税局审核，报市社会保险局复核汇总，经市劳动保障局、市财政

局、市地税局审批同意后，由市社会保险局发文通知区县社会保

险局办理其欠费期间的缴费基数维护为零的手续，并中断企业的

参保关系，不再产生新的征缴计划。

对参保欠费企业的缴费基数维护后，如企业依法破产（关闭）

时，社会保险局应对历年欠费及应缴费期间的欠费及个人账户利

息一并按规定申请追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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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按上述第一、二、三条规定终止（中断）参保关系的

企业，区县社会保险局应将其核销（维护）前的原始数据进行备

份管理，作为以后续保的依据。

五、欠费核销（维护）后，如单位或职工本人愿意接续基本

养老保险关系，按以下规定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：

（一）对破产、关闭、解体、撤销企业和注销工商营业执照

的企业，全额核销了欠费的，职工本人要求对核销期间的欠费进

行补缴时，可重新申报各年度的缴费工资基数（但不得超过其核

销前原申报的工资基数），按漏投补缴的办法进行补缴，单位缴

费比例统一按20%，个人缴费比例按同期企业职工个人缴费比例

执行。完清全部费用（含个人账户利息）后，计算其缴费年限，

并按企业职工个人账户记帐办法补记入职工个人账户。

（二）对当年未申报职工工资总额且连续12个月当期未缴费

的企业，职工本人要求对维护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进行补缴时，

其缴费工资不再重新申报，直接启用维护前原单位申报的各年度

的缴费基数，按漏投补缴的办法进行补缴，单位缴费比例按原单

位同期缴费比例，个人缴费比例按同期企业职工个人缴费比例执

行。完清全部费用（含个人账户利息）后，计算其缴费年限，并

按企业职工个人账户记帐办法补记入职工个人账户。

六、对破产、关闭、解体、撤销、注销工商营业执照和对当

年未申报工资总额且连续12个月当期未缴费的企业欠费进行核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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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维护时，不能对未到账且应由再就业基金代缴的参保企业欠费

进行核销或维护，并将再就业基金代缴的金额在有关报表中的“备

注”栏中注明。

七、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应于每年10月30日前将本辖区内

企业欠费核销和维护的有关资料按以上规定报市社会保险局。各

区县劳动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地税局主要负责人应对企业欠费核销

和维护数据进行认真审查，经签字盖章后对上报数据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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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1．重庆市破产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债务清理表

2．重庆市破产企业核销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报批表

3．重庆市破产企业核销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明细表

4．重庆市破产企业欠费核销上报资料和装订顺序

5．重庆市关闭、解体、撤销、注销工商营业执照企业

核销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报批表

6．重庆市关闭、解体、撤销、注销工商营业执照企业

核销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明细表

7．重庆市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基数维

护报批表

8．重庆市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基数维

护明细表

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重庆市地方税务局

二○○五年十一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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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重庆市破产企业欠费核销
上报资料和装订顺序

一、《重庆市破产企业核销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报批表》

二、《重庆市破产企业核销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明细表》

三、《重庆市破产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债务清理表》

四、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债权申请书》

五、《债权人大会通过确定债权的决议》（复印件）

六、《法院宣告企业破产的裁定书》（复印件）

七、《法院的资产分配裁定书》（复印件）

八、《法院终结企业破产的裁定书》（复印件）

九、《破产企业清算组的资产分配方案》（复印件）

十、《纳入国家、市级破产计划的文件》（复印件）

十一、《纳入三峡库区破产、关闭计划的文件》（复印件）

十二、《法院裁定应补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凭证》（复

印件）

十三、《清算组申请核销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报告》

十四、《由同级财政应补足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中个人帐户

本息的证明资料》


